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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4 月 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 2019年 4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4.会议由董事长李伟先生主持，董事吴定刚先生、寇化梦先生、史强先生、

雍凤山先生、胡照贵先生、干胜道先生、任佳先生、路应金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

计政策。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以及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规定，本着审

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对截至 2019 年 3月 31日的金

融工具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减值测试，同意对可能发生减值风险的金融工具计提

信用损失准备，确认信用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2019年一季度母公司及子公

司合计冲回信用损失准备为 4,348,457.12 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

及库存产品的品质情况，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

公司在对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

价值孰低的原则对期末存货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同意对母公司及子公司存货

计提跌价准备合计 8,114,711.29 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非流动资产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同意公司对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部分已经无使用价值或其继续使用带来的成本超过所产生

经济效益的非流动资产进行处置。该部分非流动资产（含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21,002,422.32元，账面价值 1,197,496.03 元，扣除取得的处置收入 410,731.58

元，净损失 786,764.45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科美菱”）战略规划，为进一步拓展中科美菱在生物医疗领域的业务范围，深入

发展医药行业智慧冷链业务，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意中科美菱投资 1,000万元设

立全资子公司安徽智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名称核准为准），从

事制冷工程设备销售、设计等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关于提前收回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项下部分投资的议案》 

2018 年 4月 12日，公司与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吴证券”）、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了《东吴-招

行-东惠 135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DX）东吴-招

行-合同 2018第 2号）》（以下简称“135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公司利用自有



闲置资金 2亿元认购东吴证券发行的“135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该资产计划

主要投资于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旗控股”）在北京金

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北金所”）发行的金世旗 2018年第二期债权融资计划。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及资金安排，同意公司提前收回前期认购的东吴证券发行

的 135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项下的部分投资，即提前收回面值 5,000万元本金及

该资产管理计划对应的一年期投资收益约 1,600万元（已扣除管理费、托管费和

增值税），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 4

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 4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授信品种包

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

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 6 亿元人民

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申请 6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

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

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 6 亿元人民

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申请 6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

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

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申请 6 亿元

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庐阳支行申请 6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

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